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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储备水权的作用与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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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储备水权的研究现状和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提出了储备水权的基本定义,研究并归

纳了储备水权保障未来发展的需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调节水市场的 3 个作用与特征, 以及政

府预留、市场回购和政府回收的储备水权 3 种主要来源,探讨了储备水权的竞争性配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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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and allocation model of reserve water rights in China∥HONG Changhong1,2,3, HUANG Bensheng1,2,3, QIU
Jing1,2,3, LU Yanting1,2,3, HUANG Fenghua1,2,3 (1. Guangdong Research Institu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Guangzhou 510610,China; 2.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of Applied Research on Hydrodynamics, Guangzhou 510610,
China; 3. State and Local Joint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Estuary Water Conservancy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1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rve water rights in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the new era, the
basic definition of reserve water rights was put forward. The three func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serve water rights,
including the demand of future development,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egulation of water market, and
the three main sources of government reservation, market repurchase and government recovery of reserve water rights were
studied and summarized. The competitive allocation model of reserve water rights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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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背景下,
通过控制用水总量和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节约水资

源,以及通过盘活用水权指标建立水资源储备机制

来协调区域内未来的发展用水需求,是我国众多地

方政府基于水资源利用形势的战略考量,符合我国

当前及未来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的时代要求。
同时,在我国探索建立水权制度的前提下,水的资源

价值将会不断提升,在水资源紧缺的区域,传统的水

资源无偿分配的模式已经逐渐难以适应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和正在建立的水权制度[1-2]。 水资源的

有偿配置是水资源分配模式的重要改革,也是体现

水资源价值和改变传统用水理念的重要途径,作为

战略储备的水资源有偿和竞争性配置将是我国各级

政府解决未来新增用水需求探索的新方向。 然而,
目前国家在是否应该预留水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分

歧[3],尤其是对储备水权的建立渠道和分配模式的

研究较少。 本文结合广东省储备水权竞争性配置研

究与实践,对政府储备定义、作用、来源和配置模式

等进行系统梳理和探索研究。

1　 储备水权的定义

在探讨初始水权分配原则的过程中,很多学者

提出了政府预留水量原则。 王浩等[3] 认为,考虑到

维护代际公平、平衡调节手段、应急战略储备、促进

节约用水等因素,国家在对水权进行初始分配时应

预留储备一定水权。 范可旭等[4] 在研究长江流域

初始水权分配时,提出政府预留一部分用水权的原

则。 石玉波[5] 认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

异,需水发生的时段也有所不同,人口增长和异地迁

移会产生新的水资源基本需求,水资源配置要适当

留有余地,中央政府应保留这部分预留资源的水权,
以满足经济社会后续发展的需求。 周晔等[5] 从政

府预留水量的动因和意义出发,认为政府预留储备

是水权的一种物质表现形式,也是水权的一种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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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指在初始水权分配时,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不可预见因素和各种紧急情况下水资源的非常

规需求而由政府予以控制的水权。
虽然部分学者在讨论初始水权分配时,提出了

预留储备水权的原则和提议,部分省市在水权分配

时也考虑了预留一部水量指标作为区域后续发展的

储备水权,但是以上原则和概念基本是基于初始水

权分配时以政府预留的形式为依托,仍是基于行政

配置手段。 随着我国在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的深化

改革,水权试点改革在全国 7 个省市已经展开,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愈发明显,储备水权的作用及

来源也随之发生变化,除了通过初始水权分配时的

行政预留以外,还可以通过水资源再配置时的合法

回收和市场回购等途径丰富储备水权[7]。 因此,笔
者认为,储备水权是指为了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以及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水市场调控,通过初始水权

分配时预留、政府回收以及市场回购等途径获得的储

备水资源使用权,政府储备水权与区域水权处于同一

层面,是完整的初始水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储备水权的作用与特征

随着我国水权制度的逐渐完善以及水市场的不

断培育,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已经明确,
在此背景下,储备水权的作用已由传统的保障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逐渐发展到促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水市场调节等。
2. 1　 保障未来发展的需求

在我国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推行水权

交易的背景下,控制用水总量和利用市场手段盘活

用水指标是平衡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社会经济发

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在用水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

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是储备水

权作用的重要体现。 当一个地区有重大战略布局或

调整(如国家级新区或工业园区建设)时,或者有重

大用水项目新建时,由于这些战略布局、调整和工程

建设往往具有较长的规划和建设周期,政府在水权

分配时需要考虑这些规划工程建设的用水权。 若政

府未建立水权储备机制,当水权完全分配之后,政府

若通过调整现状用水模式,或临时从市场购买大量

水权用于重大项目用水,极易激发现有用水户间的

矛盾,或抬高水权市场价格,不利于维持区域的用水

格局平衡。 若政府在规划或者建设重大工程之前,
建立水权储备机制,可以有效保障区域未来经济社

会发展的用水权,也可以有效保障重大战略调整和

重大工程建设的用水需求。

2. 2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对水资源利用总量变化具有较大

影响,产业结构演进会带动用水量、用水结构、用水

效率和效益的变化[8-9]。 反之,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也

可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通过设置用水效率

准入条件等方式为区域内的用水户配置水权,可以

合理引导产业进入和迁移,实现区域产业升级与优

化。 通过建立政府储备水权机制,采用竞争性有偿

配置等方式,明晰储备水权配置的竞争性条件,可以

向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且用水效率达到行业领

域领先水平的项目倾斜,禁止或限制向高耗水、高污

染、低产值的行业或项目配置储备水权。 因此,通过

建立储备水权机制,可以有效控制有限的水权指标

配置方向,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改造,淘汰落后的产

能,提高用水效率。
2. 3　 调节水市场

通过水市场来配置水资源是一种高效的水资源

配置方式,但由于受水市场外部性、水资源公共产品

属性以及传统文化和地方习俗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10]。
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水市场存在外部性、市场

本身存在垄断性风险、水市场存在信息不完全及高

昂的交易费用、水资源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以及传统

文化和习俗影响等,而且水资源的这些特殊性和复

杂性使水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比一般的商品市场更

大。 政府为防止市场的过度动荡,可加强对水资源

和水市场的宏观管理,并通过动用政府储备水权来

平抑、干预和调节水市场的供需关系。 通过动用政

府储备水权,可以改变水资源的供求关系,影响市场

价格,使价格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可见,政
府储备水权是再生产不断进行的条件,是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保障。

3　 储备水权的来源

根据我国水权制度建设的实践和需求,目前政

府储备水权的来源主要可以分为政府预留、市场回

购以及社会回收等 3 个途径。
3. 1　 政府预留

政府在水权初始分配时预留一部分用水指标是

储备水权获取的最原始途径。 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
着我国第二次水资源综合规划的开展、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分配,以及国家

2014 年以来开展的水权试点工作,我国许多流域或

区域陆续开展了初始水权分配工作,部分省市相继

开展了初始水权确权登记工作。 在初始水权分配的

过程中,众多流域和区域政府基于对未来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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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状态下的应急需求和倒逼社会节水等因素的

考虑,探索性地预留了政府储备水权,以保障后续发

展和应急所需。 同时,除了流域和省级人民政府在

初始水权分配时考虑了储备水权以外,我国众多地

市级人民政府在分配所辖县(区)级区域初始水权

时,也考虑了政府储备水权。 实践表明,通过政府预

留的手段建立水权储备机制,不仅为保障各区域可

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很大程度上倒逼

了社会用水理念和用水方式转变,从而促进社会节

水和用水效率提高。 由此可知,政府储备水权是我

国各级政府和水资源管理机构采用的常规手段, “十
二五”期间的实践也表明这是符合我国当前水资源管

理的有效模式,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 2　 市场回购

除了政府预留以外,政府或者水权交易机构等

可通过市场平台购买用水户或区域政府采取节水措

施节约出来的水权,并纳入政府储备水权范畴,进行

二次再分配或者出售。 《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九条明确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

授权的部门、单位,可以通过政府投资节水形式回购

取水权,也可以回购取水单位和个人投资节约的取

水权。 回购的取水权,应当优先保证生活用水和生

态用水;尚有余量的,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方式进行配

置。 这意味着建立和推广水权回购机制是我国水权

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水权市场回购也是各级

政府储备水权补充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目前我国水

市场培育的初级阶段,政府或者第三方机构通过市

场手段回购水权进行有偿出让,是培育水市场的重

要手段,是市场在水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同时,储备水权市场

回购可以让用水户在节水中得到更多实惠,从而提

高用水单位和区域政府节水的积极性和能动性[11],
实现从“要我节水”向“我要节水”转变。
3. 3　 政府回收

政府回收水权也是储备水权补充的重要来源之

一。 政府回收水权的途径有多种,其中最主要方式

有两种,一是将已分配至用水户“占而不用”的社会

闲散用水指标回收,二是政府通过投资节水改造等

工程措施将节余的用水指标回收。 政府投资节水改

造工程来回收水权还可以通过多种投融资模式,实
现节约水权的比例分成,其中政府出资部分节约所

得的水权可以直接回收,而社会资本参与的分成部

分,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市场回购的形式纳入政府储

备水权,也可以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进行水权交易,
进而调动社会资本投入节水改造工程的积极性,从
而提高全社会用水效率,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4　 储备水权配置模式

根据储备水权的获取途径,水权再配置具有无

偿、有偿或者无偿和有偿相结合 3 种模式。 此外,根
据储备水权的特点和用途,水权配置时需要考虑储

备资源的稀缺性和战略性,考虑用水需求、用水效

率、用水效益、退水产污等因素,因此,储备水权的配

置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启用条件。
4. 1　 无偿配置模式

无偿配置模式与传统的水权配置模式类似,主
要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储备的水权无偿分配给有

需求的用水户(包括下一级区域政府),但其配置的

条件应该更为苛刻,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启用储备

水权。 对于政府预留形式获得的储备水权,可以通过

无偿的模式进行再配置,而对于政府回收社会闲置水

权纳入储备范畴的水权,也可以考虑采用无偿分配的

模式进行再配置。 储备水权无偿配置的对象应该优

先考虑社会环境效益较高的重大民生工程或者对促

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突出作用的项目,以保障储备水

权发挥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

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社会弱势群体(包括经济相对落

后地区和政府扶持产业)对储备水权的需求[12]。
4. 2　 有偿配置模式

储备水权的有偿配置模式是对我国水权无偿配

置模式的一种改革与创新,也是政府培育和调节水

市场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水市场发育的初期可以发

挥积极的作用,并可以通过市场手段倒逼用水户节

水,提高用水效率,促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 根据市

场原则,对于政府从市场回购的储备水权,可以通过

有偿配置的模式进行再配置,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对于政府通过投资节水工程

回收而纳入储备范畴的水权,也可以根据“谁出资、
谁受益”的原则,探索以有偿配置的模式进行再配

置。 政府储备水权有偿配置的核心要素是水权价格

的制定[13],水权转让价格应该不低于市场回收成本

或节水改造工程投资成本以及其他中间环节产生的

费用。 储备水权有偿配置的对象应该以重大工业项

目或者区域政府建设的重点项目为主,以保障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合理需求。
此外,政府可以根据储备水权建立的资金成本,

实现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模式进行再配置。
4. 3　 竞争性配置模式

储备水权作为一种战略性发展用水的配置方

式,需要打破传统的水资源配置模式,储备水权的启

用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水资源优化

配置以及水环境承载力改善等多方面的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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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水权有偿配置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应该以用水

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污染控制为导向,对受

水区或用水户的用水水平和用水需求提出更为严格

的要求,即受水区需要满足一定的门槛条件。 政府

配置储备水权时,除了考虑价格因素以外,还需要综

合考虑产业政策、用水水平和水资源保护等因素,确
定最具竞争力的一方或若干方获取政府储备水权,
以促进整个辖区内水资源的高效配置、保护和促进

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保障有限的资源发挥最

佳的作用和能效[7]。 对于采取无偿配置模式再配

置的储备水权,需要重点对项目需水的合理性以及

产生的社会环境效益设置竞争性条件;对于采取有

偿配置模式进行再配置的储备水权,需要重点对项

目需水的合理性以及用水效率设置竞争性条件,从
而提高社会整体的用水效率。

5　 展　 望

储备水权机制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和培育水市场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市(自治区)正在探索建立水

权储备制度,内蒙古自治区和河南省均成立了水权

收储转让中心,广东省也在水权试点过程中积极探

索建立水权储备机制[6]。 但由于受到水资源公共

属性和传统配置模式的影响,且水权交易在我国尚

处于探索阶段,储备水权有偿配置仍面临一系列的

技术障碍,如储备水权量如何配置、主客体如何界

定、期限如何确定、价格如何制定、权责如何保障、资
金如何监管、动态调控机制如何建立、基于弱势群体

申请的公平性如何保障等,均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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